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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今探　

认知封闭原则与逻辑全能问题①

黄玉兰，陈晓华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关于认知封闭原则的研究是当代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而现代逻辑工具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基本工具。

逻辑全能问题是在认知逻辑系统把认知封闭原则作为初始公理的一种结果，其与认知封闭问题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是

两者是可以相互阐释的。考察认知封闭原则的不断修正以逼近理性认知主体一般直觉的研究历程，对于理解与解决逻

辑全能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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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知封闭原则的研究是当代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而现代逻辑工具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基

本工具。所谓“封闭”是集合论中的术语，说一个集合是封闭的，指的是在给定的某一运算或Ｒ关系下，

对于任意的ｘ，如果ｘ是集合中的元素，且ｘ通过给定的某一运算得到ｙ，或ｘ和ｙ有Ｒ关系，那么ｙ也是

集合中的元素。例如：自然数集Ｎ对加法运算是封闭的，３＋３＝６，６依然是自然数集的元素；而自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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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Ｎ对减法不是封闭的，因为３－６＝－３，但－３不属于自然数集Ｎ。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识可以通过有

效的逻辑推理（本文仅限于演绎推理）来加以扩充，那么我们的知识是不是在逻辑推理规则下封闭的？

换句话说，知识集是不是一个封闭集？“认知封闭原则”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如果知识集是一

个封闭集，这就意味着认知主体能够知道自己已有的知识及其所有的后承。而这点是不符合人们的直

觉的，如对于数学知识而言，人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已知的数学知识的所有的逻辑后承。因而，一些学者

反对这样的认知封闭原则。ＳｔｅｖｅｎＬｕｐｅｒ曾总结出４类反对的论证［１］：一是从知识分析来论证，认为知

识不是封闭的，因而认知也不是封闭的；二是从知识模型的非封闭来论证，因为知识的获得、保持和扩展

都不是单个封闭，因而知识也不是封闭的；三是从不可知命题来论证，存在某个不可知的命题，而根据封

闭性这些不可知的命题是可以通过推导得到，因而知识不是封闭的；四是从怀疑论来论证，怀疑论论证

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知识是封闭的，那么怀疑论论证就是对的，因而知识不是封闭的。过去数十年来，

学者们对认知原则进行不断的修改，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逐步逼近人们的直觉。在逻辑视域中，学

者们讨论认知封闭原则通常有两个经典的范式：一是逻辑蕴涵下的封闭原则，另一个是知道蕴涵下的封

闭原则。本文以这两个范式为蓝本，根据反驳论证的要点，试图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讨论它们与

认知逻辑中逻辑全能问题的关联。

一　逻辑蕴涵下的认知封闭原则
所谓“逻辑蕴涵”，是“逻辑后承”关系的逆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谓“演绎推出”或“形式保真”关系。

在经典演绎逻辑和集合论中，真命题集合都是在蕴涵关系是封闭的，因为真命题蕴涵的真命题依然在集

合中，而假命题有时候也会蕴涵真命题也可蕴涵假命题，但是假命题不会出现在集合中，因而假命题不

是在蕴涵关系下封闭。知识通常定义为证成的真信念，即知识集合就是真命题集合的真子集。那么，知

识是不是也是逻辑蕴涵下的封闭的呢？

一个素朴的认知封闭原则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以下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把“逻辑蕴涵”简称为

“蕴涵”）：

ＥＣＰ１：如果认知主体ｉ知道ｐ，并且ｐ蕴涵ｑ，那么认知主体ｉ也知道ｑ。

显然，这个原则说的是认知主体ｉ如果知道命题ｐ，且ｐ蕴涵另一个命题 ｑ，那么这个认知主体 ｉ也

就知道ｑ。这个原则的形式化表述是辛提卡在１９６２年《知识和信念：两个概念的逻辑导论》一书中提出

来的，同时他认为这个原则存在一定的问题：仅仅在 ｐ蕴涵 ｑ的基础上，就从“他知道 ｐ”推出“他知道

ｑ”，这是明显的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个人可能不知道“ｐ蕴涵 ｑ”，特别是当 ｐ和 ｑ是相对复杂的陈述

时［２］３０－３１。例如数学知识，一个数学命题可能会蕴涵很多的数学命题，而现实的认知主体是不可能完全

知道这些所蕴涵的数学知识的。也就是说，“认知主体ｉ如果知道命题ｐ，且ｐ蕴涵另一个命题ｑ”，并不

是“这个认知主体ｉ就知道命题ｑ”成立的充分条件。认知逻辑系统如果把ＥＣＰ１作为初始公理的话，那

么系统所刻画的认知主体就是一个超强的主体，知道所有的逻辑定理，也知道自身知识系统的所有逻辑

推理。这种情形就是Ｒ．Ｆａｇｉｎ等人所称的“完全逻辑全能”［３］３３５。ＥＣＰ１显然难以令人接受，必须加以

修改。这样的修改通常有以下两个版本［４］１８６：

ＥＣＰ２：如果认知主体ｉ知道ｐ，并且相信ｐ蕴涵ｑ，那么认知主体ｉ也知道ｑ。

ＥＣＰ３：如果认知主体ｉ知道ｐ，并且ｐ蕴涵ｑ得到证成，那么认知主体ｉ也知道ｑ。

上述两个原则依然无法逃脱上述的反例，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概念，如相信、证成，而这些概念本身就

存在不清楚的地方，用不清楚的概念来阐释另外一个概念肯定是有问题的。例如，我知道现在窗外是阳

光明媚，而我相信在阳光明媚的环境中鸟儿叫得欢，但是现在的鸟儿并没有叫得欢，此时说我知道现在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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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鸟儿叫得欢并不为真。因为相信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个假的命题，而假命题显然是不能够作为推

理的前提的。所以ＥＣＰ２引进“相信”概念并不能够保证认知主体对于蕴涵命题的真假进行辨别。再

如，我知道西塞罗是一个演讲家，而托利就是西塞罗得到证成，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托利就是西塞罗，那么

我就依然不会知道托利也是一个演讲家。ＥＣＰ３这样的修改方案想从蕴涵命题的真来确保后承的真，

但是蕴涵命题的真显然无法担保后承的真。因而引进“证成”概念这样的修改方案于事无补。因为蕴

涵命题的真与认知主体没有关联起来，人们可以知道ｐ，但是不知道ｐ蕴涵ｑ，即使ｐ蕴涵ｑ是一个逻辑

真理，人们依然不知道ｑ。这两个修改的原则虽然没有确保知识的封闭性，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知识

的获得有一个初步的反省，在知识的获得过程中，所有的知识都是需要和认知主体相关联。这一点也暗

示了认知主体是一定需要知道蕴涵命题，才能够知道其后承。这正是下文所讨论的知道蕴涵下的认知

封闭原则。

二　知道蕴涵下的认知封闭原则
蕴涵下的认知封闭原则有悖于人们的认知直觉，除了上述的修改方案之外，人们更倾向于下述的知

道蕴涵下的认知封闭方案：

ＥＣＰ４：如果认知主体ｉ知道ｐ，并且知道ｐ蕴涵ｑ，那么认知主体ｉ也知道ｑ。

这个原则依然是由辛提卡１９６２年提出的。然而，这个知道蕴涵下的认知封闭原则似乎也无法逃离

同样的反例。也就是说，认知主体ｉ知道ｐ，并且知道ｐ蕴涵ｑ，但是认知主体可能不能够从这两个前提

中推出ｑ，从而认知主体ｉ并不知道ｑ。同时该原则在怀疑论证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就是“钵

中之脑”［５］：

（１）我不知道我不是钵中之脑。

（２）如果我知道我有一双手，并且我知道我有一双手蕴涵我不会是钵中之脑，那么我知道我不是钵

中之脑。

（３）如果我知道ｐ，并且知道ｐ蕴涵ｑ，那么我也知道ｑ。

（４）所以，我不知道我有一双手。（从（２）、（３）得到，如果我知道我有一双手的话，那么我就知道我

不是钵中之脑，这和前提１相矛盾。）

这样根据认知封闭原则ＥＣＰ４，反驳者认为“钵中之脑”为怀疑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证。但是如

果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就是一个钵中之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知道某些东西就可能只是一些虚幻

的东西，如骇客帝国中的虚幻世界。那么，我们的知识何以可能？所以反怀疑论论证的学者如 Ｇ．Ｅ．

Ｍｏｏｒｅ构造了类似的论证［５］：

（１）我知道我有一双手。

（２）如果我知道我有一双手，并且我知道我有一双手蕴涵我不会是钵中之脑，那么我知道我不是钵

中之脑。

（３）如果我知道ｐ，并且知道ｐ蕴涵ｑ，那么我也知道ｑ。

（４）所以我知道我不是钵中之脑。

这两论证从逻辑形式上稍有不同，但都是有效的推理，前者使用的是否定后件从而否定前件的推理

形式，而后者使用的就是分离规则。同样根据认知封闭原则 ＥＣＰ４，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认知封闭原则并不会导致怀疑论。有反例，这就说明这样的认知封闭原则还不够精细，但并不一

定需要彻底否定该原则。或许需要做的是再增加一些限制，使得原则更逼近人们的直觉。ＧｒａｅｍｅＦｏｒ

ｂｅｓ和Ｌｕｐｅｒ－Ｆｏｙ两人不约而同提出了下面的修改形式［４］１９２：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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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Ｐ５：如果认知主体ｉ知道ｐ，知道ｐ蕴涵ｑ并且相信ｑ，那么认知主体ｉ也知道ｑ。

显然，这个原则是在ＥＣＰ４的基础上增加认知主体相信 ｑ，但是依然会遇到严重的问题。如 Ｍｏｎｔｙ

Ｈａｌｌ问题［６］２７５：假设你正在参加一个游戏节目，你被要求在三扇门中选择一扇：其中一扇后面有一辆车；

其余两扇后面则是山羊。你选择了一道门，假设是一号门，然后知道门后面有什么的主持人，开启了另

一扇后面有山羊的门，假设是三号门。继而他问你：“你想选择二号门吗？”问题是：换另一扇门是否会

增加参赛者赢得汽车的机会？或者说，转换你的选择对你来说是一种优势吗？如果严格按照上述的条

件的话，同时你知道贝叶斯定理是为真的，那么答案是换另—扇门的话，赢得汽车的概率是２／３。也就

是说，你知道贝叶斯定理，而根据贝叶斯定理可知道应该换门，你也相信换另一扇门会否增加赢得汽车

的概率，但是你依然会觉得自己不知道应不应该换门。因而，ＥＣＰ５原则依然没有办法确保知识的真。

鉴此，ＳｔｅｖｅｎＤ．Ｈａｌｅｓ又把ＥＣＰ５修改如下［４］１９３：

ＥＣＰ６：如果认知主体ｉ知道ｐ，知道ｐ蕴涵ｑ，相信ｑ并且相信ｑ是使用分离规则从Ｂｐ和Ｂ（ｐ→ｑ）

得到的，那么认知主体ｉ也知道ｑ。

ＥＣＰ６增加了更多的限制：认知主体相信ｑ是使用分离规则从 Ｂｐ和 Ｂ（ｐ→ｑ）得到的，也就是说 ｑ

是正确使用逻辑推理规则而得到。这里可以看到知识定义的影子：证成的真信念。使用逻辑推理得到

的结论一般说来是可靠的，因而在逻辑算子下的封闭得到的知识应该是可靠的。增加认知主体对于逻

辑规则的使用，这恰恰说明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前面的那些原则虽然关涉认知主体，但

是都是预设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之绝对无误性。而 ＥＣＰ６没有预设认知主体的推理能力，而是直接把

它作为知识获得的条件之一，如果认知主体是正确使用分离规则，那么认知主体就有能力得到他应该得

到的知识。实际上，这个条件的加入，把前面抽象剥离出去的认知推导过程又请回来了，更加具有时空

感。尽管对于该原则仍有诸多争议，但这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最接近于我们关于“理性主体”的一般直

觉的认知封闭原则。

三　认知封闭原则下的逻辑全能问题
辛提卡在其创立的经典认知逻辑系统中使用了 ＥＣＰ４作为初始公理，带来了一些其并不想要的结

果。在这样的认知逻辑系统中，系统所刻画的认知主体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主体，能够知道系统中的所

有定理以及自身知识的所有逻辑后承，从而提出了“逻辑全能问题”。其与认知封闭原则问题的侧重点

是不一样的：逻辑全能说的是认知主体获取知识的能力，首先预设了知识的属性，是建立在知识属性的

基础上；而认知封闭原则并没有预设知识的属性，而是试图通过这个原则来阐释知识系统。虽然这两者

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这两者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把认知封闭原

则用形式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ＥＣＰ１：Ｋｉｐ∧（ｐ→ｑ）→Ｋｉｑ

ＥＣＰ２：Ｋｉｐ∧Ｂｉ（ｐ→ｑ）→Ｋｉｑ

ＥＣＰ３：Ｋｉｐ∧Ｊ（ｐ→ｑ）→Ｋｉｑ

ＥＣＰ４：Ｋｉｐ∧Ｋｉ（ｐ→ｑ）→Ｋｉｑ

ＥＣＰ５：Ｋｉｐ∧Ｋｉ（ｐ→ｑ）∧Ｂｉｑ→Ｋｉｑ

ＥＣＰ６：Ｋｉｐ∧Ｋｉ（ｐ→ｑ）∧Ｂｉｑ∧Ｂｉ（Ｂｉｐ，Ｂｉ（ｐ→ｑ）┝Ｂｉｑ）→Ｋｉｑ

ＥＣＰ１的形式化表述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完全逻辑全能形式，所以无论是从认知主体的认知

能力角度还是从知识的属性这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个现实的认知主体不可能知道自身

知识的所有逻辑后承，如果不忽视时间因素的话，知识的获得显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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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逻辑后承一下都可以显现出来。从认知封闭原则来看，知识是封闭在逻辑运算下。这一点与逻

辑全能是一致的，都是逻辑运算下的封闭。逻辑全能是系统中算子运算封闭的结果，而认知封闭原则说

的是算子运算封闭下才有知识的可能。两者都强调封闭，结果侧重不同。而ＥＣＰ２和ＥＣＰ３，对ＥＣＰ１进

行了限制，增加了和知识相关联的信念和证成等要素，把任何知识都和认知主体关联起来。这种做法虽

然一种弱化，但是对于现实的认知主体或知识的属性来说依然过强。

ＥＣＰ４的形式化表述恰好就是认知逻辑系统中的基础公理（即模态逻辑中的 Ｋ公理），表达了公理

系统对于知识概念的刻画，或者说系统预设了知识概念的属性。而这个基础公理在系统中被认为是逻

辑全能主体的根本原因之一，即认知主体知道自身有某一知识，同时知道这一知识蕴涵另一知识，那么

认知主体就知道这一知识的后承。这个基础公理其实就是预设了知识的属性，即认知封闭原则，而在认

知逻辑系统中，这一原则刻画的认知主体是一个理想化的认知主体，不是现实的认知主体。认知主体知

识的获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主体有可能不能够正确使用推理规则。例如计算复杂

度的增加：２４＋２４，对于具有加法运算能力的人来说不存在问题，但是对于２４的２４次幂，那一般的人就

会有吃力的感觉。这就表明，现实主体的认知能力是存在时空等各个方面的限制的。从这一点来看，认

知封闭原则和逻辑全能在形式刻画上也是一致的。根据这一公理，上述的钵中之脑的论证可以重新表

述为：

（１）Ｋｉｐ∧Ｋｉ（ｐ→ｑ）→Ｋｉｑ

（２）Ｋｉｑ∧Ｋｉ（ｐ→ｑ）→Ｋｉｐ

（３）Ｋｉｑ

（４）Ｋｉｐ

可以得出认知逻辑系统中会存在一个逻辑无能主体，即什么都不会知道，那么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

境地：既是逻辑全能主体又是逻辑无能的主体。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认知逻辑系统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就

反映了认知封闭原则并未完全正确地表达知识这一概念，而克服或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重新表述认知

封闭原则，以便更好地表述知识的属性。而这一点在从对ＥＣＰ４修改而得到ＥＣＰ５和ＥＣＰ６这两个认知

封闭原则中得到了体现。我们看到，ＥＣＰ６充分体现了知识的标准定义，即柏拉图的三分定义：

ｉ知道ｐ，当且仅当：

（１）ｉ相信ｐ；

（２）ｐ是真的；

（３）ｐ是得到了证成的（即从ｉ自己的角度来看，ｐ的得出是根据逻辑推理规则而获得的）。

从ＥＣＰ６所表达知识来看，更加接近标准的知识定义，但是我们知道盖提尔问题一直困扰着知识概

念的定义，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ＥＣＰ６认知封闭原则也是会有类似的问题。显然，厘清逻辑全能问题

与认知封闭原则的关联，对于知识定义的进一步探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四　结　语
认知封闭原则ＥＣＰ１－ＥＣＰ５和逻辑全能问题都预设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认知主体，即认知主体有

着绝对无误的认知能力，表现在逻辑推理上能够准确使用逻辑推理规则。这种高度理想化的认知主体

把时空抽象掉了，这就把整个的认知推导过程省略了。如果认知推导过程的复杂度非常的复杂，虽然对

于整个人类这个群体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单个的认知主体来说那么就存在一个时空的问

题。ＥＣＰ６的修改把认知推导过程请回来，虽还有一定的理想化，但这种理想化是合理的。在有穷步骤

的推理过程中，假定认知主体能够准确使用推理规则，这既是可能的，也是知识系统何以可能的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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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种加了合理限制性条件的认知封闭原则是一种弱化的封闭，既能够符合人们的直觉，又能够保证

知识的获得。这个限制性条件的增加给试图克服逻辑全能问题的认知逻辑系统的构建带来了新的启

示，那就是要诉诸于认知动作如推理动作的考察，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知识的静态属性上，应该更多的考

察知识的动态属性。目前动态认知逻辑的发展就印证这一点，不过依然有动态静态化之嫌疑，即还是没

有逃脱认知逻辑系统研究是模态逻辑解读的模式。纵观这些认知逻辑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

的系统对于知识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恰好可以解析认知封闭原则的不同解读。我们认为，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逻辑全能”与“逻辑无能”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即如何合理把握和刻

画适用于特定领域的认知主体的“理想化程度”，这显然需要通过探索新的非经典逻辑工具而加以解

决。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逻辑全能问题与逻辑无能问题是现代逻辑向现代哲学提出的一个十分基

本的问题，其地位可与传统哲学中的休谟问题相提并论。”［７］２５６而本文对于认知封闭原则与逻辑全能问

题之关系的探讨启示我们，“置信”与“证成”问题在该问题探究中的引入，或许预示了逻辑全能问题与

休谟问题获得统一性解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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